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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4_BC_81_E4_c80_323055.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4号）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

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8次主任办

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5月7日起施行。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二ＯＯ六年四月七日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

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

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财务监督，规范企业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综合反映企业资产运营质量，促进提高

资本回报水平，正确引导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企业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本办法所称综合绩效评价，是指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本方

法，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相应行业评价标准，

对企业特定经营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经

营增长以及管理状况等进行的综合评判。 第三条 企业综合绩

效评价根据经济责任审计及财务监督工作需要，分为任期绩

效评价和年度绩效评价。 （一）任期绩效评价是指对企业负

责人任职期间的经营成果及管理状况进行综合评判。 （二）

年度绩效评价是指对企业一个会计年度的经营成果进行综合

评判。 第四条 为确保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与公平

，有效发挥对企业的全面评判、管理诊断和行为引导作用，

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应当以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后的财务

会计报告为基础。 按规定不进行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



其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以经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后的财务会

计报告为基础。 第五条 开展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应当遵循

以下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通过

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对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的各种因素进行

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和综合评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